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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 239 号建议答复的函

陈华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同心工业园区土地和水资源承载能力提

升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同心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情况

一是完善管理政策。认真履行自然资源部门保障发展、促进

发展的职责，制定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，提出在确保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倍数不

突破的前提下，对符合政策情形的依法进行局部优化，健全了城

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的政策通道。二是加强工作协调。指导

同心县自然资源局编制《同心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》，优

化调整 2000 亩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支持同心工业园区重点项目建

设。优化方案经我厅审核通过后，于 2025 年 1 月上报自然资源部

进行成果数据检验。三是及时启用成果。经积极对接协调，同心

县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成果顺利通过自然资源部数据质检和规则查

验。2025 年 3 月 17 日，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启用吴忠市同心

县、红寺堡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更新数据汇交成果的函》明确，

正式启用同心县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成果，作为建设项目用地组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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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批的依据。下一步，自然资源厅将持续加强指导同心县自然资

源局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和建设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工作，全力

保障自治区重大工业项目落地实施。

二、关于保障新增项目合理用水需求情况

一是优化水量配置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自治区分配同心县取

水总量 2.58 亿立方米，其中工业 0.03 亿立方米。各年度取用水

量依据当年黄河来水和国家分配水量实行“丰增枯减”。2025 年，

水利厅分配同心县工业用水量 0.05 亿立方米，增配 0.02 亿立方

米，较“十四五”管控指标增加了 67%。近三年同心县平均取水

量 2.48 亿立方米，其中工业 0.006 亿立方米。现状分配指标能够

满足工业用水需求。二是推进节水挖潜。积极指导同心县深挖自

身节水潜力，保障新增用水需求。支持建设下马关中型灌区节水

改造项目，实施完成下马关、韦州抗旱调蓄水库建设，进一步完

善本地区农田灌溉水网，提升农业节水效率。根据测算，到 2027

年全面实施高效节灌后，同心县可节水挖潜 800 万立方米，可进

一步将节余的水指标优先转让给企业使用，实现水资源高效配置

利用。三是强化用水保障。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体系，推进清水

河城乡供水工程建设，积极谋划盐同红供水工程，全力提升中部

地区供水骨干工程供水能力，为同心县城乡和工业用水提供可靠

水资源保障。下一步，水利厅将以“四水四定”为统领，加大非

常规水源利用，采用奖励、补偿、水权收储及交易等方式，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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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园区企业盘活空占水权指标。结合工业园区布局和发展情况，

统筹水资源配置，调整工业用水指标。同时，积极争取国家“八

七”分水方案调增宁夏分水指标，全力保障保证重大产业、项目

用水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5 年 7 月 29 日

（联系人：张航，联系电话：0951-5962045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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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，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29 日印发


